海关行政许可事项公示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

二、许可内容

准予报关企业注册。

三、设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1987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1号公布，自1987年7月1日起施行；根据2000年7月8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决定》修正，自2001年1月1日施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2005年3月31日海关总署令第127号公布，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四、报关企业申请注册登记许可应具备的条件：
（一）具备境内企业法人资格条件；

（二）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50万元；

（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

（四）报关员人数不少于5名；

（五）投资者、报关业务负责人、报关员无走私记录；

（六）报关业务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对外贸易工作经验或者报关工作经验；

（七）无因走私违法行为被海关撤销注册登记许可记录；

（八）有符合从事报关服务所必需的固定经营场所和设施；
（九）海关监管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五、许可申请应提交的文件材料： 

（一）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申请书(附件1)；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三）企业章程；（要求包含健全的组织机构，董事会、监事会，财务制度、清算制度；经营方向等内容）

（四）出资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所聘报关从业人员的《报关员资格证》正本及复印件；

（六）从事报关服务业可行性研究报告；（要求包含对报关服务市场的从业风险分析、前景预测、了解程度等内容）

（七）报关业务负责人工作简历；（相关从业资格证书、工作履历、原单位证明等）

（八）报关服务营业场所所有权证明、租赁证明；

（九）投资者、报关业务负责人、报关员无走私记录证明文件。（企业出具承诺书，海关调阅JC2006和缉私执法系统数据库，查阅没有问题的审查人在企业承诺书下标明查阅时间和查阅人）
（十）其他与申请注册登记许可相关的材料。
六、许可办理程序：

（一）向所在地海关提出许可申请


海关向申请人提供《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申请书》等文本，申请人应按文本要求和填制说明填报，并向企业所在地海关企业管理部门提交上述文件资料。

申请人须对申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隶属海关受理

企业所在地海关企业管理部门收到申请人上述有关文件材料后，按规定进行初审，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1、申请人不具备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申请资格的，海关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X X海关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通知申请人；
2、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海关当场或者在签收申请材料后五日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X X海关行政许可申请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3、申请材料仅存在文字性、技术性或者装订等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海关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人对更正内容予以签章确认；

4、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海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海关受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申请，并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X X海关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和通知申请人。

企业所在地海关受理申请后，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直属海关审批。

（三）直属海关许可审批
直属海关自收到企业所在地隶属海关报送的审查意见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的决定。
（四）申请人到受理海关领取许可文件

申请人至受理海关签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文件，并按《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许可经营项目登记和办理海关注册登记。

七、许可变更、延续办理程序：

（一）许可变更

报关企业及其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中有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名称、企业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三项内容变更的，应持《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变更申请书》（附件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企业变更决议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以书面形式到注册地隶属海关申请变更注册登记许可。

对被许可人提出的变更注册登记许可申请，经注册地隶属海关按照注册登记许可程序进行初审，并经直属海关依法进行审查后，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准予变更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属海关准予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变更决定书》通知被许可人。

（二）许可延续

1、报关企业及其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期限均为二年。被许可人需要延续注册登记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四十日前企业所在地海关提出申请并递交下列文件材料，办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延续手续：

（1）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申请书；

（2）《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报关业务分析、报关差错情况及原因；

（5）海关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资料。

取得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的报关企业向分支机构注册地海关申请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的还应当提交：

（1）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申请书（附件3）；

（2）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所属报关企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2、各隶属海关和直属海关比照注册登记许可程序在有效期届满前对报关企业的申请予以审查，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1）对符合注册登记许可条件的，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海关规章规定的延续注册登记许可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的，海关作出准予延续二年有效期的决定。未按照规定申请的，不再接受其办理报关业务；

    （2）对不再具备注册登记许可的条件，或者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海关规章规定的延续注册登记许可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的报关企业或者其分支机构，海关不予延长其注册登记许可。
八、许可办理时限：

自出具《受理决定书》起4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九、许可受理部门：

各隶属海关的企业管理部门；

十、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

报关企业如需要在注册登记许可区域以外从事报关业务的，应当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并且向拟服务地海关递交报关企业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申请。

报关企业对其分支机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一）申请分支机构注册登记的报关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报关企业自取得海关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之日起满二年；

2、报关企业自申请之日起最近两年未因走私受过处罚；

3、报关企业每申请一项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应当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

（二）报关企业跨关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拟取得注册登记许可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境内企业法人分支机构设立条件；

2、报关员人数不少于3人；

3、有符合从事报关服务所必需的固定经营场所和设施；

4、机构负责人应当具备五年以上从事对外贸易工作经验或者报关工作经验；

5、报关业务负责人、报关员无走私记录。

    （三）许可申请应向分支机构所在地海关递交的文件材料：

    1、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申请书；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3、分支机构从事报关服务业可行性研究报告；

4、拟聘报关从业人员《报关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5、分支机构负责人、报关业务负责人工作简历；

6、报关服务营业场所所有权证明、租赁证明；

7、由报关企业注册地直属海关出具的关封；

8、申请设立报关企业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的其他材料。

（四）办理程序：

1、报关企业先至注册地直属海关，由该直属海关按照《规定》要求，对报关企业情况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签注审核意见，并制作关封交报关企业；

关封中应包含的材料：

（1）《关于出具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相关证明材料的申请》复印件（附件4）

（2）《关于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相关证明的函》（附件5）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4）增资证明材料

2、报关企业持关封以及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至分支机构拟服务地海关受理申请场所，由海关将关封内容及初审意见报当地直属海关。经当地直属海关注册登记许可，并办结工商登记手续的，报关企业应在九十日内至服务地海关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3、海关对取得注册登记许可的报关企业分支机构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登记名称为其分支机构的全称，给予当地报关企业的注册登记编码，在分支机构工作的报关员也注册到该分支机构名下。

十一、报关专用章样式：

报关专用章样式应为椭圆形，长50MM，宽36MM。报关企业报关专用章应包含企业中文名称全称、海关编码、报关口岸地或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名称、“报关专用章”字样，报关口岸或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报关专用章仅限一枚（附件6）。
十二、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三、受理部门、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

1、受理部门：西宁海关稽查处稽查科企业管理窗口
2、办公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八一中路十九号

3、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至12：00     下午14：30至17：30

4、联系电话：0971—8866337

附件：
1.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申请书；

2. 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变更申请书
3. 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申请书
4.关于出具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相关证明材料的申请
5.关于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相关证明的函
6.报关专用章公告
附件1：
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申请书

          海关：

本申请人已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所列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延续）条件，并备齐申请材料，承诺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现向你关提出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申请，请予以受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人：（签印）

年    月    日 

附件2：
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
登记许可变更申请书

          海关：   

我公司因故申请变更下列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内容：

	项目
	现  为
	拟变更为

	企业或分支

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现提交下列材料：

1、
2、
3、

其它     

本申请人承诺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现向你关提出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变更申请，请予以受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人签印  

年  　月　 日 
附件3

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

许可（延续）申请书
          海关：

本申请人已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所列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延续）条件，并备齐申请材料，承诺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现向你关提出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延续）申请，请予以受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人：（签印）

                               年   月   日 

附件4：
关于出具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
登记许可相关证明材料的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本单位已在你关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海关注册登记编码为              ，最近两年未因走私受过处罚。由于业务需要，拟到       关区     海关    口岸（或     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开展代理报关业务。现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和增资证明材料，特请你关出具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相关证明材料。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签印）

年   月   日
附件5：
关于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
登记许可相关证明的函

编号：
           海关：

                        已在我关办理报关注册登记手续，现拟到      关区       海关     口岸（或     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办理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手续。经审核，该报关企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所列的条件。

此函。
（海关注册备案圆章）

年   月   日
附件6：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宁海关

公   告

2005年第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05年第18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的公告》要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凡在西宁海关注册的开展进出口业务的报关企业和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应自2005年10月1日起启用新的报关专用章。

    报关专用章样式应为椭圆形，长50MM，宽36MM，包含企业名称全称。报关企业的报关专用章还应当包含口岸地或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名称。

    特此公告。
2005年8月10日
